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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例被妖魔化 放走罪犯無理
梁愛詩：美加都曾將犯遣返中國 盼通過後爭議平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律師會前會
長、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日前邀請30位法律界選
委，昨日就《逃犯條例》修訂進行大辯論，惟辯論
會中並無選委出席。何君堯對選委拒絕出席表示遺
憾，並指選委倘真的關心條例修訂，就應該全情投
入地做好自己的本分，到立法會與議員討論有關問
題，而非自視過高，無謂地「擺款」，連最基本的
做事方式和最基本的態度都沒有，實愧為法律界精
英。「講得輕點，你是疏忽誤導；講得重點，你是
影響香港的繁榮穩定。」
選委雖然未到，但仍有不少市民代表參加會

議，與議員及出席會議的律師麥家榮討論修例問
題。何君堯向市民介紹了修例的各項問題，包括兩
個條例的歷史背景、為什麼要修訂以及「泛民」對
市民有哪些誤導等。

逃犯移交基本原則1996年已有
何君堯強調，《逃犯條例》其實不是一個新條

例，不是香港無中生有、憑空捏造的。香港此前已

與全世界20多個司法管轄區簽訂了逃犯移交安
排，也與32個司法管轄區有刑事司法互助協議，
逃犯移交的基本原則也是早在1996年就已經有
了。「市民此前之所以對相關條例不清楚，主要是
因為大家不是逃犯，當然不需要考慮。」

問：條例通過後，個人財產會不會隨時被凍結？

何君堯：無論有沒有是次的修訂，在國際
上，對洗黑錢等涉及非法金錢、需要凍結
財產的罪行也是有一套相對全面的法例。
這個不是有人說凍結就凍結的，還是要相
信香港的司法、香港的法律保障。

問：條例通過後，會不會隨時被拉返內地？

麥家榮：逃犯移交協議其實在國際上是
很普遍的，即使是普通法系的地區。以
我此前處理過的賴昌星案為例，賴逃往
加拿大後，加拿大法院也是經過審核才
將其遣返。如果大家能夠信任其他國家
或地區的法庭能夠把關，為什麼不能信
任香港的法庭？

問：在內地包二奶會不會被移交？在香港傳教，
會不會被移交？「恐共」會不會被移交？

何君堯：在 37 類罪類中，的確包括重
婚、性罪行等，但如果不涉及到這些罪
行，是不會被移交的。在香港傳教，因
沒有觸犯香港法律，不會被移交。至於
「恐共」，恐懼這種不會構成實際犯罪
的，也是不會移交的。

問：修例不成，會不會反而令到香港成為逃
犯天堂？

何君堯：首先，若有人在香港犯法，逃去
內地是可以移交的，但反之卻不能移交。
亦即是說，假如有港人在內地或台灣、澳
門違法，很大可能逃之夭夭，對內地、台
灣、澳門的居民安全也是有不好影響。

市民提問及解答 問：很多西方國家與中國內地之間有刑事司
法互助條約，可以將疑犯移交中國，為什麼
有人對修例如此害怕？

何君堯：主要是因為現時有些別有用心
的人在刻意誤導，將修例「妖魔化」。
香港確有部分人對內地有恐懼，這是有
歷史原因的。但是沒有國家是完美的，
就算是美國，也不會是完美的。中國自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已經41年了，我
們也看到了中國的發展速度是很快的，
也見證了中國的國力在爬升。
中國今時今日已經是一個堅守信用的

大國：參加維和部隊，在亞丁灣打擊海
盜；輔助非洲落後國家興建基建；發展
「一帶一路」；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
銀行（AIIB），與眾多國家建立經濟互
助；積極履行法國巴黎的減碳協定等。
反觀美國，背信棄義直接退出巴黎協

定。就連我今日在網絡上作出這些言
論，將來若要申請美國B2 Visa，又是要
申報。美國國內的言論自由、政治自
由、宗教自由，不好意思，是沒有預你
的，是分等級、分人種的。

問：（本月）12號就直上大會，擔不擔心向
市民解說的時間和內容不夠？

何君堯：我認為是足夠的。是次修訂涉
及的其實是很輕微的改動，一是賦予行
政長官開出證明書啟動移交程序的權
力，其他做法與之前是一樣的。二是將
刑事司法互助中的「中國其他部分」去
掉，其實這個做法是符合基本法的做
法，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怎麼能
將香港與內地完全割裂開？
之前，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也召開了
特別會議，20小時解釋了相關問題。我
們作為議員也是在盡力做我們可以做
的，向市民解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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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
司法獨立的基石，在於法官必
須中立、不偏不倚，惟有人就
無視其專業操守，公然就政治
議題表態。現任高等法院原訟
法庭法官李瀚良，昨日被發現
參與「港大校友關注組」反修
例的聯署。司法機構在回覆傳
媒查詢時指，特區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馬道立已經和該法官討
論，並勸告對方將來應避免同
類事情發生，該法官表示同意
馬道立的看法。
為維護司法獨立的原則，法
官的政治中立非常重要。不
過，路透社此前聲稱訪問了3名
不具名的「資深法官」，聲稱

他們對《逃犯條例》的修訂表
示「憂慮」。司法機構當時回
覆傳媒查詢時引述特區終審法
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指，一般而
言，基於司法獨立及公正，法
官應該避免評論政治及其他具
爭議的事宜，就有可能需要法
庭處理的法律問題，法官更應
避免發表意見。
不過，有傳媒發現「港大校友

關注組」早前在社交網站及報章
刊登收集到的反修例簽名，名單
中其中一人簽名為「李瀚良」，
畢業年份為1986年，與高等法
院原訟庭法官李瀚良同名，畢業
年份亦相同。司法機構昨日回覆
傳媒查詢時證實，「有法官」參

與是次聯署。
司法機構稱，特區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馬道立曾與「該法
官」討論，知悉對方以「個人
名義」參與聯署。馬道立勸告
對方將來應避免同類事情發
生，「該法官」表示同意馬道
立的看法。
司法機構重申，馬道立已於上

月29日指出，基於司法獨立及公
正，法官應該避免評論政治及其
他具爭議的事宜。就有可能需要
法庭處理的法律問題，法官更應
避免發表意見。馬道立隨後亦提
醒所有法官上述事情的重要性，
而「有關法官」是於上月29日
「前」聯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
特區政府此前順應民意，就《逃
犯條例》修訂增加了新措施，大
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主席
黃永光對此表示支持。他強調，
合理的法律規範是保障營商環境
所必需的，修例可以保障香港正
常的商業活動免受罪惡威脅。
黃永光昨日表示，安全是香港

繁榮穩定的基本保障，法制和公
義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香港作為
獲得國際稱道的法治城市，修例
本身符合香港利益，有助保障香
港奉公守法的公民安定有秩序的
生活。
他直言，香港作為全球最安全

的城市之一，相信大家都不希望
香港成為逃犯天堂。如果香港亂

了，受害的將是全港市民。這是
我們不願意看到的。
就有人擔心法官會在引渡逃犯

時「受到壓力」，黃永光認為這
種擔心是多餘的，「香港的法治
和司法獨立一直受到憲制保障，
香港的司法水平高，獨立而公
正。大家應該相信香港的司法制
度，相信我們的法官。」

黃永光：修例可保障商業活動

有法官違操守聯署 馬道立勸告避免

梁愛詩在昨日播出的香港電
台節目《香港家書》中，

首先反駁了所謂「港人港審」的
建議：「一個人的行為是否構成
罪行，應以當時當地的法律為準
則，況且人證物證都在當地，在
當地審訊最為公平。如果只因犯
罪地和香港沒有移交逃犯的安
排，讓他可以逍遙法外的話，就
有違公理，更令香港成為逃犯天
堂，對市民的安全構成威脅。」
她並反駁部分人聲稱，如果要
求移交的國家或地區的司法制度
及不上香港特區的「健全」就不
應移交，特別是對內地的司法制
度「缺乏信心」，「中國和55個
國家簽訂了移交逃犯條約，其中
39個已生效，就是沒有簽訂條約
的國家，也有以個案方式下令遣
返或在簽證失效時遣返。」
梁愛詩舉例說：「2011年7月

22日，加拿大把賴昌星遣返北
京，2017年8月16日美國把涉嫌
詐騙逾期滯留的周子明押解遣返
中國。有些是經國際刑警合作逮
捕的……。按引渡條約遣返逃犯
至中國的國家還有意大利、西班
牙、法國和保加利亞等。」

她指出：「以上提及的國家都
十分重視人權和法治，在平衡把
罪犯繩之以法的公理和保障罪犯
的人權之下，這些國家都接受中
國大陸是可以被移交逃犯的司法
管轄區，為什麼他們中有些國家
認為香港不應接受？」
梁愛詩還特別提到台灣：

「2009年4月5日，台灣海基會
和大陸海協會簽訂了海峽兩岸
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
議，兩地以雙軌立法方式去落
實，自此亦有不少相互移交的
案例。2009年4月至2015年12
月間，大陸遣返446犯罪嫌疑人
至台灣，台灣遣返11犯罪嫌疑
人到大陸。大陸和台灣，……
為了人民的福祉，也可以互相
移交逃犯。因此，以不相信內
地司法制度為理由而反對方
案，寧願放走罪犯，也不會合
作，是沒有道理的。」

逃例涵蓋聯合國人權保障
她強調，香港目前的《逃犯條

例》涵蓋聯合國的引渡示範條約
列出的人權保障，而修訂後的保
障更增加，包括不符合雙重犯罪

的原則、一罪不兩審的原則的不
移交，政治罪行不移交，由於該
人的種族、宗教、國籍或政治意
見被檢控或在審訊時蒙受不利的
不移交，不屬於附表上的37項罪
類中，最高判刑不夠7年或以上
的罪行，要求移送的地方可判死
刑不移交，除非申請方保證不會
對案中犯人判處或執行死刑，檢
控期失效的罪行等都不移交。
「我們不能侵犯別的司法管轄

區的司法自主權，但在決定是否
移送前，《逃犯條例》和修訂條
例給予涉案人在這項訴訟中的一
切應有保障，還有其他條例給予
的保障，例如上訴權、司法覆核
權，人身保護令，酷刑聲請等多
種途徑。」她說。
梁愛詩強調，「（修例）本
來不是一件複雜的事情，被政
治化和妖魔化。當年《逃犯條
例》通過，以及立法會審議每
一個長期移交逃犯協議時，有
誰提出條例所列的人權保障沒
有實質意義，沒有足夠地保障
逃犯的人權呢？……我希望通
過立法程序後，社會的爭議能
夠平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香港

反對派經常聲稱內地司法制度不及香

港特區「健全」，作為反對《逃犯條

例》修訂的理由。香港基本法委員會

前副主任、特區政府前律政司司長梁

愛詩昨日指出，加拿大及美國都曾將

逃犯遣返中國：「以上提及的國家都

十分重視人權和法治，在平衡把罪犯

繩之以法的公理和保障罪犯的人權之

下，這些國家都接受中國是可以被移

交逃犯的司法管轄區，為什麼他們中

有些國家認為香港不應接受？……因

此，以不相信內地司法制度為理由而

反對方案，寧願放走罪犯，也不會合

作，是沒有道理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路透社早前引述3名
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資深法官」稱，擔心如果他們
「試圖阻止備受矚目的疑犯越過邊境，將面臨來自
『北京』的批評和政治壓力」。梁愛詩昨日強調，香
港的法治和司法獨立受到憲制上的保障，「我完全有
信心香港法官按《逃犯條例》審判案件，不會受到任
何干預。」

港法治司法獨立受憲制保障
就有人擔心「法官」倘不批准內地的逃犯移交要求

會受到「北京」的批評和「政治壓力」，梁愛詩在
《香港家書》節目中指出，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獨立受
到憲制上的保障，且在全球名列前茅。
她說：「法官的委任，由獨立的司法人員推薦委員
會提名，不像美國總統可以提名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
官。一經委任，享終身制，除非不能履行職責，或犯
嚴重過失，不能被開除，還要經過一個三位法官組成
的調查委員會認明事實，才能被處分。」
梁愛詩強調說：「干預法官審判，觸犯妨礙司法公

正的刑事罪行。因此他們可以履行就職誓言，無懼、
無偏、無私、無欺地履行職責。我完全有信心香港法
官按《逃犯條例》審判案件，不會受到任何干預。」

港法官審案
不受任何干預

■何君堯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梁愛詩
資料圖片

反對派妖魔化《逃犯條例》修訂，
唔通想鬆開手銬，放走罪犯？


